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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８年，阿根廷在非自动许可证的发放方面严格从紧甚至拖延发放，

同时加强了对纺织品、服装、玩具、鞋类、电器和皮革制品等“敏感产品”的进口通关控

制。提请中国出口企业关注相关情况，避免造成损失。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和阿根廷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４４．０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５．４％。其中，中国对阿根廷出口５０．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１．３％；自阿根廷进口９３．６

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７．７％。中国逆差４３．２亿美元。中国对阿根廷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摩

托车及装有辅助发动机的脚踏车、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视频信号录制或重放设

备、有机或无机化合物、空气泵或真空泵等；自阿根廷进口的主要产品是大豆、豆油、动

植物油脂、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皮革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０８亿美元；

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６２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阿根廷的非金融类

投资额为３１８１万美元。２００８年，阿根廷对华投资项目６个，实际使用金额１２６６万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阿根廷对贸易伙伴至少给予最惠国待遇。作为南锥体共同市场（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又

称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国，阿根廷与其他成员国一起实行共同对外关税（ＣＥＴ）。阿根

廷联邦税收管理局下设的海关总署负责执行海关措施。联邦规划、公共投资和服务部

在关税结构的改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根据南锥体共同市场委员会第ＣＭＣ３８／０５号决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南锥体成

员国每年可豁免１００个税号（８位）项下的产品不受共同对外关税的约束，并每六个月调

整一次税号，至多可调整例外税号的２０％。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前，阿根廷对产自非南锥体成员国的资本货物实行零税率。根据

第ＣＭＣ３９／０５号决议，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起，阿根廷将对信息和通讯相关产品实施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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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共同对外关税。

根据阿根廷２００８年实行的“小麦额外计划”和“玉米额外计划”，如果小麦年产量超

额１０００万吨，大型和中等规模农场主只需缴纳１０％和８％的小麦出口关税，而小规模农

场主可享受零关税的优惠。

阿根廷在进口货物的ＣＩＦ价格上计征关税。阿根廷不征收季节性、临时性和可变

性进口关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８年，阿根廷开展将其关税减让表向协调制度（ＨＳ）１９９６转换的工作。２００８年４

月８日，阿根廷向 ＷＴＯ提出关于暂不适用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条的豁免延期申请，根据

ＷＴＯ总理事会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１日做出的决定，至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之前，阿根廷暂不适

用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条规定，以使其能够实施所建议的关于协调制度税则的修改，总理事

会同时还决定阿根廷应在必要时立即与利益相关方开展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８条第１—３款

的谈判和磋商，并不迟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３０日前完成所有磋商和谈判，且在上述根据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８条第３款所采取的谈判和磋商结果生效之前，其他成员可以在其认为

阿根廷未给予足够补偿水平的范围内，暂停其与阿根廷的最初谈判减让。

２００７年，阿根廷简单平均关税税率约为１０．４％，农产品约为９．９％，非农产品约为

１０．５％。阿根廷对大部分产品征收的共同对外关税税率在０—２２％之间，对４．４％税号

的产品征收３５％的税率，主要是地毯、机织物、编织或钩编织物、服装、纺织品、鞋类产品

和部分汽车。

２００８年，阿根廷将小麦和玉米出口关税调低５个百分点，分别降至２３％和２０％。

此外，阿根廷还将面粉的出口关税由原来的１０％上调至１８％。

２．进口管理制度

生产部是阿根廷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其下属的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

负责制定外贸方面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阿根廷的进口许可证分为自动进口许可证和非自动进口许可证两种。进口许可证

的监管机构是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根据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１日向 ＷＴＯ许可证委

员会的通报，阿根廷现行自动许可证包括产品成分申报许可证（ＤＪＣＰ）和预先自动进口

许可证（ＬＡＰＩ）。受产品成分申报许可证管理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和服装产品。进口商须

向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下属的贸易政策和管理副国务秘书处进口处提交申请

书，该程序由人工操作。受预先自动进口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鞋靴部件、卷纸、纺织

品（包括棉花和合成纱线）、农业机械零件和备用件、电话零部件、纸板盒、部分木制家

具、干蛋黄和罐装桃子等产品。该许可证申报程序由计算机管理。申领上述两种许可

证需要２—１０个工作日。

阿根廷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规定了非自动许可证制度的相关内容。受阿根廷非自动许

可证管理的产品包括鞋、鞋部件、纸、自行车、家庭用品、玩具、轮胎和内胎、摩托车、纺织

品和杂项制品等。为申请非自动进口许可证，进口商需向贸易政策和管理副国务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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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下属的进口处提交申请书。申请此类许可证需要１０—３０个工作日。２００８年，阿根廷

政府修订若干进口成衣产品、家居用品及鞋靴的现行非自动许可证机制，扩大涵盖产品

范围，有关修订自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２日起生效。此外，阿根廷政府又宣布就若干纱线、织

物、机械及工具设立非自动许可证机制，自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３０日起生效。

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１日，阿根廷铝制品及加工金属协会要求阿政府对来自中国和其他亚

洲国家的进口铝制品进行限制。阿根廷生产部已决定和上述组织联合成立工作小组，

密切跟踪铝制品进口数量及其对阿根廷相关产业的影响，其中来自中国的进口铝制品

将是调查重点。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１日，阿根廷生产部发布公告，阿将对进口汽车轮胎采取

非自动进口许可证制度，涉及的轮胎产品包括汽车、公交车、卡车和农用机械使用的轮

胎。阿根廷相关限制措施将使中国对阿出口轮胎将受到一定影响，提醒中国企业注意

相关政策，避免遭受损失。

阿根廷禁止进口的产品包括金属回收用二手蓄电池、污泥堆肥、二手摩托车和机动

脚踏两用车、二手汽车和汽车配件、杀虫剂（在其原产地禁用）、二手或翻新的轮胎（南锥

体税号４０１２．１０．００和４０１２．２０．００）、不合格的塑胶材料和二手工业制成品、酒类产品

（装在容量超过５升的容器里）、医用材料（废弃的、不能使用的或过期的）、麻醉剂等。

阿根廷第１００４／０１号决议规定联邦税收管理局有使用“参考价值”作为海关估价基

础的权力。第１９０７／０５号决议将“参考价值”的提法换为“标准价值”，该法令规定海关总

署确定标准价值，当进口货物的申报价格低于“标准价值”，进口商需要缴纳保证金，保

证金的金额为“标准价值”和申报价格的差额。

３．出口管理制度

阿根廷规范出口程序的主要法律是第１９８１年第２２４１５号《海关法典》、１９８２年第

１００１号法令以及联邦税收管理局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２１号决议等。阿根廷第２３１０１号法令建

立了出口促进制度，支持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减少高附加值出口产品的成本。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１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部令１３７／２００８对约５０种渔产品实行出

口退税，退税率为１％—１０％。其中，冷冻鱼片等出口退税率高达５％—１０％，以鼓励高

附加值渔产品出口。

２００８年，阿根廷实行“小麦额外计划”和“玉米额外计划”。根据计划，对于超过规定

产量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者，可在收入税或个体经营税上享受５个百分点的税收折扣；而

超过规定产量的中等和大型规模农业生产者则分别享受２％和１％的税收优惠。如果小

麦和玉米的年产量超过１３００万吨和１５００万吨的平均年产水平，将根据超过数量的多少

减少出口关税。

４．贸易救济制度

阿根廷有关贸易救济的法律主要以第２８１／９７号决议和第６２２／９５号法令为基础，相关

法律法规主要有阿根廷第１９９４年第２４４２５号法令（纳入乌拉圭回合协议），１９９４年第２１２１

号法令（包含执行细则），１９９８年第１３２６号法令（纳入ＷＴＯ《反倾销协定》），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１９

号法令（适用于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及转型经济国家的进口），１９９９年第８２６／９９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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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１９号法令规定了在反倾销调查中如何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

家及转型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价格可比性等方面的问题。根据该规定，上述

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要以恰当的市场经济第三国的国内销售价格或该第三国对其

他国家（包括阿根廷）出口同类商品的价格为基础确定。

５．相关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５日，阿根廷总统宣布对内阁组成进行调整，新成立生产部。生产部

由原阿根廷经济和生产部中的工业、农业和旅游国务秘书处以及国家投资促进局合并

组成，其职责是落实阿政府与生产、对外贸易、工业、农业、畜牧、渔业和旅游业有关的政

策，具体包括阐释对外经济政策、发布关税调整情况和出口退税政策，制定价格指数和

反倾销等救济措施的机制等。

原经济和生产部变为经济和公共财政部，其主要职责是提高经济资源在不同经济

部门分配的效率并对相关活动进行规范，促进宏观经济长期和稳定增长，负责执行促进

不同生产部门持续和谐增长的计划，并对市场竞争规则进行体制设计等。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阿根廷规范外商投资的主要法律是１９９３年颁布的第２１３８２号《外商投资法》及其条

例。经济生产部负责制定外商投资管理措施，其下设的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负

责《外商投资法》的实施，投资促进署负责对外提供和发布与投资有关的信息。

阿根廷通过第２５９２４号《外资促进法》（２００４年９月６日颁布）实行的“地平线投

资促进计划”对投资提供融资优惠，减少初始投资成本，推动研发和地区发展。阿根

廷鼓励外资投资的行业有汽车及汽车零件业、矿产业、林业、软件业、生态石油业、出

版业。

１．主要投资促进政策

阿根廷经济生产部第２５９２４号法令建立了鼓励资本货物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

优惠体系，包括用于投资计划的机械设备和基建工程享受加速折旧政策。资本货物自

采购之日起计算，三年后折旧完毕，基建项目的折旧期比通常折旧期缩短５０％；投资项

下资本货物采购享受增值税退税。增值税可在采购三个月后以现金形式返还。

为了加强对现有资源的了解并鼓励加大未来矿业投资，阿根廷专门颁布了第２４１９６

号《矿业投资法》，对矿业勘探领域投资提供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对新投资项目提供３０年

的税收政策稳定期，并保证现有项目可以延期，对资本货物进口免税，规定省级矿山开

采税上限等。在森林投资方面，阿根廷颁布的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０８０号《林业投资法》（ＬＩＣＦ）

补充和完善了阿政府１９９２年颁布的“林业种植优惠政策”，规定了从种植到加工及出口

各环节在内的优惠措施，并为投资者提供长达３３年的税收优惠稳定期。

２．限制和禁止投资领域

阿根廷限制外商投资渔业、通讯媒体（包括无线广播和因特网接入等）以及武器和

军火行业。第２５７５０号法令规定，外商持有通讯媒体企业股份比例的上限为３０％，且最

多持有３０％的投票权股份。另外，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外商在安全区域（如边境）投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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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一定的限制，如外商在上述区域购买不动产，须向国家安全区域委员会申请。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外汇制度

２００８年，由于通货膨胀和资金外流的现象初步得到控制，阿根廷政府计划加快货币

贬值速度，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对国内市场和企业进行保护。阿根廷对出口产品的外

汇收入仍然采取强制性结算。阿根廷工贸和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规定，根据出口产品

的不同，应在自完成装船日起６０至３６０日内进行结算。

２．自由贸易区

阿根廷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有火地岛自由贸易区和拉普拉塔自由区。凡进口至火地

岛自由贸易区并用于当地消费的商品享受关税优惠。由阿根廷方面提出要求进口到南

极洲地区及一些小群岛（包括南桑威奇群岛和南设得兰群岛）的商品亦实行优惠关税。

从第三国运往阿根廷邻国并经阿根廷领土过境的商品免征关税。外国货物进出拉普拉

塔自由区不需交纳进出口关税和统计税；货物可在区内拆卸、整理、分类及重新包装，以

便运输、储存；在自由区可进行商业、服务业、工业活动；货物可在海关指定仓库存放５

年，在这一期间，可以销售，转让或运往第三国；可制造在阿根廷其他地区不生产的资本

货，产品可进入阿根廷其他地区等。

（四）２００８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２００８年，阿根廷向ＷＴＯ通报将对国内市场销售的低压电缆及传导器、使用气体燃

料的家用电器、液体燃料泵实施统一的南共市技术标准以及计量要求。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阿根廷国家内贸管理局通报了“关于低压电缆和导体的南方共

同市场技术法规”的决议草案。该文件规定了额定电压不超过４５０／７５０Ｖ的交流刚性

或软性聚氯乙烯绝缘电缆和导体必须通过认证符合南方共同市场标准，并加贴合格标

志。认证必须由销售所在国认可的认证机构进行。

阿根廷国家内贸管理局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通报了决议草案“关于燃气家用器具最

低安全和能效要求的南方共同市场技术法规”。该文件涉及家用燃气器具的最低安全

和能效要求，主要规定了家用燃气器具的材料、设计和建造、标签以及运行条件要求；要

求器具及其包装上的说明和警示应使用销售所在国的文字；要求提供装配工技术信息

手册、使用和维护说明。

根据阿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发布的决议２６５９／２００８，阿根廷禁止在家

用卫生和消毒用品中使用毒死蜱和敌敌畏活性物质。此外，阿根廷还将蜂胶、制作辣椒

粉用辣椒、香料、啤酒以及修改纤维成分的食品决议草案正式纳入国家立法。

阿根廷国家食品委员会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发布了《修正阿根廷食品法典第Ⅻ章第

９８５条和第９８８条有关矿泉水规定的决议草案》。在第９８５条中引入了锑、镍、可融解臭

氧、溴酸盐和三溴甲烷等成分的浓度限值，并更新了砷、镉、铅和酶的最大限量。第９８８

条做出如下修正：“（ｍ）氟化物浓度超过１．５毫克／升的矿泉水必须在显著位置以清晰可

见的方式标注警示语‘不适合婴儿或７岁以下儿童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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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在阿根廷和巴西政府的推动下，南锥体将自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８日起将鞋类和成衣的共

同对外关税（ＴＥＣ）由２０％上调至３５％，纺织品关税由１８％上调至２６％。中国是阿根廷

上述产品的重要来源地，该做法旨在限制中国纺织品、鞋类产品进入阿根廷市场乃至南

锥体市场，对中国相关产品对南锥体成员出口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进口限制

阿根廷对鞋、纸张、自行车、家具用品、玩具、轮胎、摩托车、毛衫、纺织产品、鞋部件

以及其他工业品等１１类产品实行非自动进口许可。据企业反映，目前问题主要集中在

许可审批时间过长、随意性大等方面，阿管理部门甚至口头向企业下达数量限制。以摩

托车进口许可为例，中国在阿一家摩托车生产组装企业于２００８年３月向阿工贸及中小

企业国务秘书处递交了摩托车进口许可申请，在中国企业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

情况下，阿方主管部门用了近６个月的时间才签出了部分许可证，远远超出其在 ＷＴＯ

中承诺的１０—３０个工作日的进口许可处理时间，对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极大影响。

阿根廷的进口限制措施还存在以下问题：

１．上述措施涉及部分阿根廷国内不生产的产品，阿根廷对该部分产品采取非自动

许可证措施不但影响了本国国内产业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进口许

可程序协定》第３．２条规定，“非自动许可不得对进口产品产生贸易限制作用或贸易扭曲

作用”。而阿方措施显然具有贸易限制作用，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２．阿根廷许可证的措施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贸易带来

了不确定因素。例如，阿根廷在有关鞋类产品进口许可证的２００７年第６１号决议中，没

有列明任何关于许可证发放条件、处理申请的时间等方面的规定。另外，阿文件中表示

该措施是进行“临时性监控”，但却并未明确该措施的终止时间。

（三）通关环节壁垒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３日，阿根廷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强进口管制，阿根廷海关总局局长西

尔温娜·蒂拉芭西签署公告，宣布阿方将加强对进口产品的稽查和控制，打击进口欺诈

行为。蒂拉芭西称，针对纺织品、服装、玩具、鞋类、电器和皮革制品等低价报关，假冒伪

劣现象最为严重的产品，阿海关将重点加强对这些“敏感产品”的稽查和控制。根据阿

海关的新措施，海关将在其企业帮助下对进口产品设定“标准价格”，如发现申报单上的

产品价格远低于“标准价格”，将对该产品进行全面核查，包括开柜抽查样品。此外，海

关稽查部门将对低价报关产品的来源地进行统计分析，锁定其中的“重点国家”。从“重

点国家”进口的“敏感产品”将是海关稽查的“重中之重”。该法令对中国对阿出口产生

了消极影响。因此，提请中国出口企业关注相关情况并了解程序，避免造成损失。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阿中商会执行主席认为，阿根廷对于从中国等地进口的产品进行限

制，虽然对阿根廷的某些产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最大

的影响将是使阿根廷人的消费成本大幅上涨。如果阿根廷海关将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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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在国门之外，那么阿根廷消费者只能购买价格更高的国产商品。政府在保护某些产

业部门的同时损害了所有消费者的利益。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９９８年初，阿根廷开始实施新的国家强制认证制度，阿根廷的这些法规要求复杂、

成本高昂，使他国的中小企业难以承担。

阿根廷对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玩具、危险品包装、燃气器具、建筑用钢

材、个人防护用品、自行车、电梯等产品实施强制性认证，这些程序繁琐并缺乏透明度。

此外，对于由多国生产的部件组装而成的产品，阿根廷的原产地认证法规要求对于各个

原产国生产的部件单独认证。对于打火机，阿根廷要求在认证证书上的产品还要包括

各个部件、零件和配件，对每个零件进行检验并出具证书，此外还要求每９０天对产品是

否符合安全标准进行检查，加大了出口商的负担。阿根廷的２８７／２０００决议对于鞋类和

纺织品制定了严格的标签要求，对于印刷字体大小、标签的加贴和附着方式、包含的消

息、原产地声明等都做了特别的要求。此外，阿根廷对进口产品维持了过于严格的认证

要求，如对于打火机，只有打火机被认为符合相应标准（Ｇ／ＴＢＴ／Ｎｏｔｉｆ．９９／２５５、９９／３７５

和９９／６５７）中制定的要求，获得指定认证机构颁发的产品合格证书，才可以投放阿根廷

市场。该合格证书将根据指定实验室提供的检测报告颁发，并将涵盖产品的所有部件

和零部件。此外，还要求每９０天对产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进行检查，该做法加大了进出

口商的负担。

阿根廷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ＡＮＭＡＴ）颁布的医疗器械进口政策规

定，出口至阿根廷的医疗器械必须具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瑞士、以色列等

“卫生高度防护国家”（Ｈｉｇｈ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ＳＶＣ）出具的用于销往阿根

廷的自由销售证书，方可在阿根廷注册和销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企业可

以依据本国出具的自由销售证书出口医疗设备到阿根廷市场，中国企业也必须获得上

述国家的自由销售证书方可对阿根廷出口。阿方这一要求实际上构成对中国医疗器械

产品的认证歧视。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阿根廷的害虫风险评估要求过于苛刻，对贸易的限制过大。阿根廷对于动物、繁殖

材料、土壤等众多产品都维持着覆盖生产和销售整个过程的追溯体系，所有的国外企业

都必须接受事先检验和批准，而批准有效期仅有两年。

阿根廷要求饼干、面团等小麦粉制品必须加铁、叶酸、硫胺、核黄素和烟酸进行强

化，而只在个案的基础上对部分产品给予豁免，且程序复杂，对相关产品进入阿根廷市

场造成了阻碍。

（六）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阿根廷共对中国启动了６４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６０

起，保障措施６起，涉及轻工、纺织、机械和汽车、金属制品、化工、冶金、电子、建材和医药

等１０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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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是世界上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是遭受阿根廷反倾销调查

最多的国家之一。２００８年，阿根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产自中国的产品发起了５起反

倾销调查。

２００８年，阿根廷采取的有关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状况如下：

１．反倾销

（１）新发起的案件

２００８年，阿根廷对原产自中国的拉链及其零件、酸性染料及制品、陶瓷餐具等产品

发起反倾销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０８年５月５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第１２０／２００８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中国、

中国台湾地区和秘鲁的拉链及其零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９６０７１１００、９６０７１９００和９６０７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８月４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第１８９／２００８号决议，对原产于中国的酸

性染料及制品（ｃｏｌｏｒ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并将反倾销调查证据提交时间

延长到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３２０４１７００、３２０４１２１０和３２０４１４００。

２００８年８月４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第１８７／２００８号决议，对原产于中国的陶

瓷餐具（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ａｎｄｐｏｔｔｅｒｙｄｉｓｈｅｓ）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

６９１１１０１０、６９１１１０９０、６９１１９０００和６９１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了３３１／２００８号公告，对进口自中国的

管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７３０７１９２０、７３０７９３００。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８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的未梳及未由其他纺线转换的聚酯不连续纤维，以及原产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台湾地区

的细度大于８０分特小于或等于３５０分特的聚酯纺线（非供零售用）展开反倾销调查。涉

案产品海关编码为５４０２３３００、５５０３２０９０。

（２）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的进展

① 电熨斗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１日，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了５３３／２００８号公告，对进口自中国的

电熨斗做出反倾销终裁：对涉案产品征收６．２６美元／台的反倾销税。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为８５１６４０００。２００８年３月５日，阿根廷对此案做出初裁，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电熨斗实

施最低限价措施：干熨斗的离岸价格不低于３．９２美元／台，蒸汽熨斗的离岸价格不低于

５．５３美元／台，最低限价措施实施期限为４个月。该案是阿根廷在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９日发

起的。

② 玻璃杯、茶杯及水壶

２００８年３月７日，阿根廷决定对从中国和巴西进口的玻璃杯、茶杯及水壶（不包括

陶瓷和／或晶质玻璃材质）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措施有效期为５年。根据该措施，从中

国进口的茶杯最低离岸出口价格为２．６１美元／公斤；玻璃杯为１．０６美元／公斤；水壶则

为０．７７美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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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低碳钢焊接链

２００８年４月，阿根廷经济生产部发布２７８／２００８号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低碳钢焊

接链做出反倾销初裁，对中国的涉案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４个月。该案

是阿根廷在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发起的，在该案中，阿根廷选择英国作为替代国计算中国

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

（３）反倾销复审

① 自行车及其配件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日，阿根廷对原产中国和台湾地区的自行车及其配件做出反倾销日

落复审终裁，决定继续维持２００２年４号决议中确定的最低限价措施，有效期５年。涉案

产品南锥体共同市场税号８７１２．００１０。

② 轮辐及辐条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８日，阿根廷决定对从中国及中国台北进口的轮辐及辐条采取最终反

倾销措施，措施有效期为５年。根据该措施，从中国进口的大于或等于１．８０毫米且小于

或等于２毫米的自行车和摩托车用辐条，最低ＦＯＢ离岸出口价格不得低于２．２５美元／

件；大于２毫米且小于或等于２．５０毫米的自行车和摩托车用辐条，最低离岸价格不得低

于３．１０美元／件。从中国进口的大于或等于１．８０毫米且小于或等于２毫米的自行车和

摩托车用轮辐，最低ＦＯＢ离岸出口价格不得低于１．６４美元／件；对于大于２毫米且小于

或等于２．５０毫米的自行车和摩托车用辐条，最低离岸价格不得低于２．２６美元／件。该

反倾销日落复审是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９日开始进行的。

③ 自行车用新橡胶充气轮胎

２００８年４月，阿根廷决定对原产于中国、泰国和印尼的自行车用新橡胶充气轮胎进

行情势变迁复审。该反倾销案件是阿根廷在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１日发起的。

（４）阿根廷对华贸易救济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①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在中阿两国政府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根廷共和国关于贸易和投资领域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中，阿方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截至２００８年底，阿政府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尚未获得阿根廷国会的批准，使中方在反倾销应诉时面临

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阿根廷在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以及复审调查中，仍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

济国家，替代国的选择情况如下：接线柱产品（选择德国）；保温瓶（选择美国）；低碳钢焊接

链（选择英国）；汽车传动轴产品（选择巴西）。阿根廷对于替代国的选择较随意，既选择巴

西等发展中国家，也选择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美、英、德等国的劳动力成本很高，

生产资料等成本也明显高于中国，以这些国家作为替代国确定中国产品正常价值严重偏离

实际情况，以此判断中国出口产品对阿根廷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是不准确、也是不负责任的。

② 关于提交应诉资料的时间限制问题

阿根廷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要求涉案企业在４５日内向阿根廷贸易管理及政策副

９阿　根　廷



国务秘书处下属的不公平竞争处提交应诉材料，３０日内提交答卷。有关资料和答卷应

由公共翻译译为西班牙文，并由阿根廷驻华使领馆和阿根廷外交部双认证。这极大地

增加了中国企业应诉的难度，不利于中国涉案企业的应诉。

四、投资壁垒

据中方企业反映，阿根廷对摩托车生产行业设有国产化要求。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

起，摩托车生产企业被要求承诺，在三年内达到摩托车国内增值比例不低于６０％的国产

化要求。阿根廷工贸及中小企业国务秘书处负责监督企业国产化要求实施情况，可采

取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出口摩托车及其零配件，并可使相关进口决定向那些国产化优先

的企业倾斜。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２００９年营商环境报告》，在阿根廷开办企业要经过１５道手

续，平均花费３２天，成本占人均国民收入的９％，在被评估的１８１个经济体中排名１３５，

比去年下降１８位。在阿根廷，财产注册要经过５个手续，花费５１天和财产价值的

７．５％，在被评估的１８１个经济体中排名９５，比去年下降８位。

０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９


